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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收益完成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7 年 1 月，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北

京安杰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杰资产”）、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资”）、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泰

康”）签订《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

议》（以下简称“安杰基金合伙协议”），安杰基金总规模 67,006 万元，本公

司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17,000 万元；国投泰康作为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安杰资产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3 万

元；东方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3万元（后东方投资于 2017 年退出

普通合伙人）。公司签署了《合伙企业份额收购协议》、《差额补充协议》，承

诺对存续期内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利息进行差额补足，承担存续期内利息的差额

补足义务，在达到约定的回购条件时，公司对优先级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份额全额

回购；彭朋和韦越萍为本公司的该项承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19 年 10 月，公

司收到浙江省宁波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宁波仲裁委”）出具的（2019）甬仲

金字第 785 号《答辩通知书》等资料，宁波仲裁委已受理国投泰康诉关于上述合

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的仲裁申请。2020 年 10月，公司收到宁波仲裁委出具

的裁决书，裁决本公司于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后将该笔债权转让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合伙份额收购价款

511,503,333.00 元并按日支付 0.05%违约金（自 2019 年 7 月 25 日计算至实际支

付日止）、收购差额补足价款 580,000.00 元以及案件相关的律师费，彭朋、韦

越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公司依据上述仲裁裁决结果，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

计提预计负债 64,937.80 万元。 

2021 年 9 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财产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基金补充协议第 9.1.6 款约定，优先级合伙人享有合伙企业收益分配独占权。

同意基金将自本决议生效之日起将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应付合伙企业的债权

转让款本金（18,731.362 万元）及其利息（统称应收账款权益）作为本基金项

下投资业务未来可获得的投资收益，全额分配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视作公司已

向优先级合伙人履行了合伙份额回购付款义务中相关款项的支付。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对外披露的《关于同意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东网安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财产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安杰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发来的关于收益完成分配的通知。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1、基金已将应收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本金及利息权益及附属担

保权益全部整体转让给浙商银行宁波分行，相关事宜基金已书面通知浙商银行宁

波分行，后续北京元纯传媒有限公司归还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均由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收取。 

2、基金已完成对该部分应收账款权益的分配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此次分配完成后，视作本公司已向优先级合伙人履行了合伙份额回购付

款义务中的部分支付，将有利于公司对外债务的减少。 

2、分配完成后，公司将在完成当期转回相应的已计提的预计负债，对公司

当期损益有一定积极影响，具体影响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中的数据。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桂林中院受理了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1 年 10月 28日被继续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

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优化业绩表现。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公司将及时

披露进展情况并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2、公司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将其持有的对公司全部债

权余额转让给安徽国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 


